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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后发生的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事实，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1、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本所律师核查，2005年12月31日前，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经理在任职

期间不存在转让发行人股份的情形，符合2004年5月修订的《公司法》第147条的规

定。2006年1月1日至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不存在

每年转让股份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25%的情形，符合2006年1月1日施行的现行《公



 

司法》第142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 

2007年9月30日，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编号070930149004号《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书》核准海宁嘉利来新材料有限公司注销。 

（二）关联交易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4－2007 年 10 月份

关联企业交易明细表》，天健出具的《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

及一期关联方购销交易情况明细表的审核报告》，发行人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的《关于确认公司二○○四年度～二○○七年一季度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二○○七年度公司日常购销类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04－2007 年 10 月份与各关联方发生的购销类关联交易价格均按市场价确定，关

联交易是合理公允的。 

2、2007年11月7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逐步减

少并终止购销类关联交易的议案》，明确将逐步减少与现有关联方的购销类关联交

易，自2008年7月1日起不再与现有各关联方发生购销类关联交易。该议案已经发行

人2007年11月22日召开的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3、2007年11月22日，发行人分别与关联企业海宁宇立塑胶有限公司、海宁富大

纸业有限公司、海宁弘业包装有限公司、海宁弘宇经编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明

确2007年5月18日发行人与上述关联企业间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从原来的三

年变更至2008年6月30日止。 

 

三、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截止2007年11月20日，发行人新增的、转期的、正在履行中的重大合同如下： 

1、转期的借款合同 

（1）2007年8月21日，发行人与深圳发展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签订贷款合同，贷

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贷款期限自2007年8月24日至2008年8月24日，利率为



 

年利率7.02%。该笔贷款由高利民提供保证担保。 

（2）2007年8月28日，发行人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07年8月28日至2008年8月28日止，年利率

7.02%。该笔借款由高利民、宋祖英提供保证担保。 

（3）2007 年 9 月 3 日，发行人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期限自 2007 年 9 月 3 日起至 2008 年 9 月 3 日止，年利

率 7.02%。该笔借款由高利民与宋祖英提供担保。 

（4）2007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签订借款合

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期限自 2007 年 9 月 26 日起至 2008 年 9 月 25

日止，年利率 7.29%。 

（5）2007 年 11 月 1 日，发行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签订借

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30 万元整，期限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5

月 1 日止，利率为人民币浮动利率，利率为合同生效时半年基准利率。 

（6）2007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签订借

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900 万元整，期限自 2007 年 11 月 2 日起至 2008 年 10

月 30 日止，年利率 7.29%。 

（7）2007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签订借

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整，期限自 2007 年 11 月 2 日起至 2008 年 4

月 25 日止，年利率 6.48%。 

2、主要财产的抵押合同 

（1）2007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签订编

号为 901D70081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发行人以 1124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 6612.14

平方米房屋，为 2007 年 9 月 26 日至 2010 年 9 月 26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不超过人

民币 530 万元整的各类授信业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间为最后到期的主合同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2007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签订编

号为 901D70083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发行人以 20 台设备作价 605.63 万元，为

2007 年 9 月 26 日至 2008 年 9 月 26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 万元整



 

的各类授信业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间为最后到期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     

（3）2007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签订

编号为 901D70068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发行人以 9 台设备作价 7951.96 万元，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008 年 10 月 15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550 万元整的

各类授信业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间为最后到期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     

3、销售合同 

    发行人新增的、合同金额人民币500万元以上的销售合同有： 

（1）2007 年 11 月 6 日，发行人与 CONTINENTAL AG 签订合同，发行人向

CONTINENTAL AG 销售高强涤纶丝高模低收缩 HMLS-313 1440DTEX/360F 和高强涤纶

丝活化丝 HT-101-AA-1100DTEX/192F，合同总金额 2568000 欧元。 

（2）2007 年 11 月 6 日，发行人与 CONTINENTAL AG 签订合同，发行人向

CONTINENTAL AG 销售高强涤纶丝高模低收缩活化丝 HMLS-313-AA 1440DTEX/360F，

合同总金额 3825000 美元。 

 

四、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1、股东大会 

2007年11月22日，发行人召开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的股东和

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9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会议审议通过了《二

〇〇八年上半年日常购销类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逐步减少并终止购销类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方案的议

案》等3项议案。 

2、董事会 

2007年11月7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二〇

〇八年上半年日常购销类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逐步减少并终止购销类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方案的议案》、

《关于召开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4项议案。 



 

 

五、发行人的税务 

根据海宁市地方税务局硖石税务分局2007年11月19日出具的《地税纳税证明》、

海宁市国家税务局2007年11月19日出具的《国税纳税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后至2007年11月19日，发行人依法纳税，未受到税务部

门的处罚。 

 

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1、根据海宁市环境保护局2007年11月19日出具的海环证明（2007）79号《环保

证明》，发行人自成立以来，能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已经实施的技改项目均已通过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批，并能在技改项目建设过程中严

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不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没有因违反环境保

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或被追究刑事、民事责任的情形。 

2、根据海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7 年 11 月 19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成立

以来，能严格遵守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生产的产品均

符合有关产品质量的标准要求，没有发现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违法行为，未

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 

 

七、发行人诉讼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声明、发行人常年法律顾问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

师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 2007 年 11 月 20 日，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存在的

尚未了结的诉讼共 1 起，涉案本金为 39500 元。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2007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就与吴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向绍兴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吴建偿付发行人货款人民币 39500 元、逾期付款利息 1680 元并

承担诉讼费。该案目前正在一审审理中。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期为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正本五份，无副本。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经办律师：黄廉熙 

签署：                                    签署：           

                                               

经办律师：金  臻 

签署：           


